
遂宁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 2023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预算绩效自评情况的报告

省医保局：

根据《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 2023年度基本医疗保险

基金预算绩效评价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市 2023 年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预算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一、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概况

（一）基金预算管理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运行

安全，我市基金预算编制坚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

应，综合考虑影响基金收支的各项因素，确保全面、准确、真实、

完整地反映医保基金收入、支出和结余情况。收支计划严格按照

“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进行编制。收入预算

在充分考虑扩面因素的基础上，合理预计收入中的一次性因素、

清欠和预补缴收入。支出预算安排坚持规范有序，严格执行相关

规定，在落实好医保待遇政策的同时，按照统一的要求测算调标

支出，不得随意提高支付标准和扩大支出范围。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目标自评步骤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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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单位高度重视基金预算绩效目标自评工作，成立了由单位

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分管负责人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

员的基金预算小组及绩效自评小组。2023 年基金绩效目标从政

策落实情况、收支完成情况、参保人数、缴费标准、报销比例等

方面进行设定。2023 年绩效自评根据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指标

进行完成情况分析，提出优化建议，为合理提出下一年目标奠定

基础。

二、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编制及执行情况

（一）预算编制情况

2023年全市职工医保基金预计收入 191300万元，其中：基

本医疗保险费收入 183000 万元，财政补助收入 395 万元，利息

收入 6300万元，转移收入 605万元，其他收入 1000万元。基金

支出 148223万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146198万元（住

院支出 56505 万元，门诊支出 78703 万元，生育医疗费用支出

1990万元，生育津贴支出 9000万元），转移支出 505万元，其

他支出 1520万元。当期结余 43077万元，累计结余 306971万元。

（二）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3年全市职工医保基金总收入 199759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42%，在正常范围内。基金总支出 141810万元，完成预算的

95.67%，在正常范围内。

（三）基金财务管理情况

我单位已建立健全基金财务管理制度，分别从基金对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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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基金预决算管理、会计核算管理、银行账户管理等方面以文

件形式予以明确，相关工作人员严格按制度执行。

三、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决策指标（8分）

1.政策制定（5分）

2011年 11月，我市印发《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市级

统筹有关问题的通知》（遂府发〔2011〕48 号），建立了全市

统一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20年 12月，印发《遂宁市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市级统筹管理暂行办法》（遂府办发

〔2020〕17号），实现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市级统筹管理。

本统筹区制定的政策与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保持

一致，无违反上述文件出台相关政策。得 5分。

2.决策过程（3分）

预决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及报批程

序，及时进行公开。得 3分。

（二）过程指标（35分）

1.管理制度（3分）

我单位已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医保基金财务管理相关制

度，实现了基金运行全流程监管。得 3分。

2.预算管理（4分）

我市预算执行及预决算报表填报准确，报送及时，编报说明

合理，并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预算调整。得 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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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绩效管理（5分）

我市年初对基金设定了合理的绩效目标，各业务科室对所属

业务指标实行动态监控，确保绩效目标全面完成。绩效评价报告

内容规范完整，上报及时，并按要求公开。得 5分。

4.政策执行（3分）

2021年 12月，根据国家、省关于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工

作要求，印发《遂宁市贯彻落实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三年行动

方案（2021—2023年）实施细则》（遂医保发〔2021〕77号），

规范统一了基本医保待遇支付范围及标准。2022年 12月，印发

《关于确定 2023 年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生育保险缴费基

数的通知》（遂医保发〔2022〕73 号），明确了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参保缴费费率和缴费基数，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按照政策

规定进行了落实。得 3分。

5.组织管理（8分）

（1）医保管理制度统一：我市已于 2021年实行市级统筹，

实现了在确保统筹区内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

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六统一”的基础上，统一经办服务和

信息系统。得 4分。

（2）两定机构管理：全市统一协议范本，全面实行协议管

理。严格按《四川省医药机构医疗保障定点评估细则（试行）》

《遂宁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关于进一步做好定点医药机构医疗

保障定点评估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做好医药机构定点评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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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医药机构定点评估工作小组，通过现场评估、集体决策、公

示等流程开展。明确“暂停、终止协议”的协议内容，严格协议

管理。得 2分。

（3）支付方式改革：我市于 2022年正式启动 DRG实际付

费，实现“统筹区”“定点医疗机构”“病种”“医保基金”四

个全覆盖，出台了《遂宁市基本医疗保险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实施细则》《遂宁市基本医疗

保险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结合点数法付费业务经办规程》

《遂宁市基本医疗保险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结合点数法

付费特病单议经办规程》等配套文件。得 2分。

6.财务管理（3分）

按照《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医保基金财务管理问题

“回头看”并深入排查基金安全风险的通知》要求进行排查，我

单位职工医保基金按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分别计息、专款

专用，基金之间未相互挤占和调剂，未用于平衡一般公共预算。

2021 年实施市级统筹后，各县（市、区）职工医保基金滚存结

余留存当地财政专户。得 3分。

7.风险控制（9分）

（1）基金监督管理：根据《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做好我

省 2023 年度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考核工作的通知》中《基金监管

综合评价表（2023 年度）》要求，通过省医保局考评，我市综

合评价得分 81分。得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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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风险防控：我市建立了《基金管理预警分析制度》

及风险台账，2023 年按时报送基金运行监测及风险预警分析报

告，确保基金运行平稳。得 1分。

（三）产出指标（31分）

1.参保政策落实（5分）

2023年遂宁市基本医保参保缴费人数为 268.9万人（其中职

工 36.42万人，居民 232.48万人），2022年底常住人口为 277.2

万人，综合参保率为 97.01%，大于测评标准“≥95%”。得 5

分。

2.缴费政策落实（10分）

（1）缴费基数做实率（5分）

2023年单位平均缴费基数（6634 元）与当地上年度全部单

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每月平均 5642元）比值为 117.58%。得 5

分。

（2）征缴率（5分）

2023年实际征缴收入与应征数比值为 99.68%。得 5分。

3.预算准确性（8分）

（1）收入预算完成：经决算汇审，2023年职工医保基金总

收入 199759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42%。得 4分。

（2）支出预算完成：经决算汇审，2023年职工医保基金总

支出 141810万元，完成预算的 95.67%。得 4分。

4.收入支出质量（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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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保险费收入占基金收入比重：2023年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费收入（191965 万元）占基金总收入（199759万元）比

重为 96.1%，大于测评标准“≥85%”。得 1分。

（2）社会保险待遇支出占基金支出比重：2023年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待遇支出（139800万元）占基金总支出（141810万元）

比重为 98.58%，大于测评标准“≥90%”。得 1分。

（3）其他支出占基金支出比重：2023年职工其他支出（1514

万元）占基金总支出（141810万元）比重为 1.07%，小于测评标

准“≤5%”。得 1分。

5.待遇支付时效（5分）

及时拨付参保人员、参保单位、定点医药机构医疗费，均在

30个工作日内完成费用拨付。得 5分。

（四）效益指标（23分）

1.经济效益（3分）

我单位基金账户均按《医疗保障基金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收支户当期利息收益率≥1.1%。得 3分。

2.社会效益（10分）

（1）住院费用报销比例：2023年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

策范围内住院费用统筹基金报销比例为 78.49%，大于测评标准

“≥75%”。得 5分。

（2）门诊费用报销比例：2023年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

策范围内门诊费用（含普通门急诊、门诊慢特病）统筹基金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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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 58.63%，大于测评标准“≥50%”。得 5分。

3.基金运行可持续性（5分）

（1）统筹基金当期收支平衡：2023年统筹基金收入 140524

万元，支出 80775万元，当期结余 59749万元。得 3分。

（2）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2023年职工医保基金累计结余

321844万元，其中统筹基金 248192万元，个人账户基金 73652

万元。统筹基金静态可支付月数为 33.95个月。得 2分。

4.满意度（5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大于 90%。得 5分。

（五）加分项（10分）

2023 年遂宁市医保经办规范化建设、医保改革等工作成效

明显，获省政府督查激励；《关于全市 DRG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工作推进情况的调研报告》获全国医保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二等

奖；被省医保局评为“2023年度基金监管工作先进单位”“2023

年度口腔种植价格专项治理先进单位”。加 10分。

（六）扣分项（0分）

我市医保工作无扣分项。

四、评价结论

自评总体绩效目标完成 107分。通过自评，我市职工医保基

金严格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

度》规定单独记账、单独核算，做到了账表、账实、账证一致。

所征收的医保基金按政府文件规定执行，及时足额划转入财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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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待遇保障及时足额发放。未发现重复领取待遇情况，未发现

谋私、冒领、截留、滞留、挪用、骗取套取基金等违法行为。

今后，我市将进一步加强基金管理，定期开展自查自纠查漏

补缺，建立长效防范机制，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我市医保基金整

体工作水平。

附件：2023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表

遂宁市医疗保障局

2024年 5月 22日



附件

2023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绩效评价指标表

险种名称：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评分标准

分

值

自评

得分
备注

1
决策指标

（8分）

政策制定 政策制定依据及程序
在国家授权范围内，依法依规、按照法定程序

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相关政策

本统筹区制定的政策与中央、省委省政府决策保持一致，

无违反上述文件出台相关政策的情况得 5分。否则不得

分。

5 5

2 决策过程 预决算程序
预决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程序合规完整，部

门职责清晰

预决算草案、预算调整方案①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得 1
分;②按规定履行报批程序得 1分；③按要求公开得 1分。

否则分项不得分。

3 3

3

过程指标

（38分）

管理制度
基金财务制度、基金预算制

度、内部控制制度健全

建立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基金预算管理办法、

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

①建立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得 1分；②建立基金预算管理

办法得 1分；③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得 1分。无相应制度

则分项不得分。

3 3

4 预算管理
基金预决算编制、预算执

行、预算调整

预决算报表无漏填、错填，编报说明合理；严

格执行批复预算，预算执行报表报送及时准确；

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预算调整

①预决算报表无漏填、错填得 1分；②预决算编报说明

合理得 1分；③预算执行报表报送及时准确得 1分，④

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预算调整得 1分。否则分项不得分。

4 4

5 绩效管理 基金预算绩效管理

绩效目标设定合理；绩效运行监控有力；评价

报告规范完整；自评报告上报及时；评价报告

按要求公开

①绩效目标设定合理得 1分；②报送绩效运行监控报告

得 1分；③评价报告内容规范完整得 1分；④评价报告

上报及时得 1分；⑤评价报告按要求公开得 1分。否则

分项不得分。

5 5

6 政策执行

参保、缴费率、缴费基数、

待遇支付范围及标准等政

策

参保、缴费率、缴费基数、待遇支付范围及标

准等政策符合国家和省级规定

符合国家、省级规定得 3分。未执行国家、省级规定自

行出台参保、缴费率、缴费基数、待遇支付范围及标准

等政策，发现一例扣 1分，扣完为止。

3 3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评分标准

分

值

自评

得分
备注

7

过程指标

（38分）

组织管理

医保管理制度统一

结合医疗保障相关职能整合，在确保统筹区内

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

定点管理、基金管理“六统一”的基础上，统一

经办服务和信息系统

统筹区内未实现“六统一”中的一项扣 1分，经办服务和

信息系统未统一各扣 1分，扣完为止。
4 4

8 两定机构管理
实行协议管理，建立动态准入和退出机制并执

行

①实行协议管理得 1分；②建立动态准入和退出机制并

执行得 1分。否则分项不得分。
2 2

9 支付方式改革
实行 DRG、按病种（组）、按人头付费等支付

方式改革

开展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并进入实际付费的得 2分；

出台 DRG/DIP支付方式改革文件未实际付费的得 1分，

未开展 DRG/DIP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得 0分。

2 2

10 财务管理

按《社保基金财务制度》、

《社保基金会计制度》管理

和核算基金

按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分别计息、专款

专用。基金之间不得相互挤占和调剂，不得用

于平衡一般公共预算；执行国家统一的《社保

基金会计制度》。医疗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不得自行扩

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

按照《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医保基金财务管理问

题“回头看”并深入排查基金安全风险的通知》内容进行

检查，采取扣分制，对专项检查已发现问题未整改或屡

查屡犯的一例扣 1分，对排查新发现问题一例扣 0.5分，

扣完为止。

4 3

11

风险控制

基金监督管理 全面提升基金监管综合能力

按照《关于做好我省 2023年度医保基金监管综合考核工

作的通知》中的《基金监管综合评价表（2023年度）》

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 90分以上 10分，80-89分得 8
分，75-79得 6分，70-74分得 4分，60-69得 2分。低

于 60分的不得分。

10 8

12 基金风险防控
按要求报送基金预算执行情况，建立基金运行

监测及风险预警机制

按时报送基金运行监测及风险预警分析报告得 1分。否

则该项不得分。
1 1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评分标准

分

值

自评

得分
备注

13

产出指标

（31分）

参保政策

落实
参保目标完成情况

以常住人口为基数计算的基本医保综合参保率

（%）

≥95%得 5分，每低 1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为止。（不

满 1个百分点按 1个百分点算，下同）
5 5

职工参保人数与

居民参保人数综

合计算，成都市计

算时加上省本级

参保人数

14
缴费政策

落实

缴费基数做实率
缴费基数做实率=2023年单位平均缴费基数与

当地上年度社平工资的比值

≥80%得 5分，低于 80%，每低 1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

为止。
5 5

15 征缴率
基金征缴率=2023年实际征缴收入与应征数的

比值

≥95%得 5分，低于 95%，每低 1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

为止。
5 5

16

预算准确

性

收入预算完成 基金收入预算完成率

预算完成率 100%－105%得 4分，95-100%得 3.6分。超

过 105%从 4分起算，每超 1个百分点扣 0.4分，低于 95%
从 3.6分起算，每低 1个百分点 0.6分，扣完为止。

4 4

17 支出预算完成 基金支出预算完成率

预算完成率 95-100%得 4分，100%-105%得 3.6分。超过

105%从 3.6分起算，每超 1个百分点扣 0.6分，低于 95%
从 4分起算，每低 1个百分点扣 0.4分，扣完为止 。

4 4

18

收入支出

质量

社会保险费收入占基金收

入比重

当期基本医疗保险费收入与基金收入合计的比

值
≥85%得 1分，否则不得分 1 1

19
社会保险待遇支出占基金

支出比重

当期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与基金收入合计的

比值
≥90%得 1分，否则不得分 1 1

20 其他支出占基金支出比重 当期其他支出与基金支出合计的比值 ≤5%得 1分，否则不得分 1 1
其他支出中剔除

长期护理保险支

出

21
待遇支付

时效
待遇支付及时性

及时拨付参保人员、参保单位、两定机构医疗

费

个人手工报销办理时限不超过 30个工作日，定点医药机

构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结算后，经办机构在 30个工作日

内完成费用拨付。对参保个人、单位、两定机构分别随

机抽查 10份拨付凭证，无拖欠得 5分，如有拖欠，发现

一例扣 0.5分，扣完为止。

5 5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评分标准

分

值

自评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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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效益指标

（23分）

经济效益 基金收益率 利息收益率≥1.1%
大于标准值得 3分，低于标准值 0-10%扣 1分，低于标

准值 10%-20%扣 2分，低于标准值 20%以上不得分。
3 3

23
社会效益

住院费用报销比例
参保人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统筹基金报销比

≥75%
大于标准值得 5分，每低 1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为止。 5 5

24 门诊费用报销比例
参保人政策范围内门诊费用统筹基金报销比

≥50%
大于标准值得 5分，每低 1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为止。 5 5

25
基金运行

可持续性

统筹基金当期收支平衡 统筹基金当期结余≥0
大于标准值得 3分，小于标准值且基金累计可支付月数

大于 9个月扣 1分，6-9月扣 2分，小于 6个月扣 3分。
3 3

26 基金运行安全可持续 基金累计可支付月数≥6个月
大于等于 6个月得 2分，3-6个月得 1分，3个月以下不

得分。
2 2

27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90%以上 大于 90%得 5分，每低 1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为止。 5 5

28 加分项 医保相关单项工作突出，受国家医保局、省委省政府表彰加 5分，受省级部门表彰加 2分，总加分不超过 10分 — 10

29 扣分项 医保工作出现严重差错，被国家医保局、省委省政府通报批评扣 5分，被省级部门通报批评扣 2分。总扣分不超过 10分 — 0

总分 100 107


